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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批准本次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以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6,154,677,711 股，扣除

回购专户中的回购股份 21,980,000 股后，即以 6,132,697,711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33,174,427.75 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

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的基数计算）=（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

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132,697,711 股×0.25 元）÷6,154,677,711 股≈0.25

元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涉及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

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动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5 元/股）+0]÷（1+0）=前收盘

价格-0.25 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12 － 2021/5/13 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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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25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

业


